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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 � � � 7证券简称：大地熊 公告编号：2023-003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1,948.06 165,456.53 28.10

营业利润 15,834.05 16,039.05 -1.28

利润总额 15,623.77 16,245.42 -3.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694.48 15,194.30 -3.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62.68 12,857.90 -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2 1.90 -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3 15.68 减少2.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2,129.86 221,844.08 27.1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17,608.48 104,903.76 12.11

股本 8,077.80 8,000.00 0.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4.56 13.11 11.0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1,948.06万元，同比增长28.10%；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694.48万元，同比下降3.2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062.68万元，同比下降6.18%。 报告期内，稀土原材料价格的大幅

波动是影响本期利润的主要因素。

2022年末，公司总资产282,129.86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7.1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117,608.48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2.1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14.56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1.06%。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无。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性因素。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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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114,808,413.35 5,203,099,207.64 17.52

营业利润 1,011,177,948.03 808,313,652.13 25.10

利润总额 1,014,549,863.75 806,887,980.66 2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029,006.01 602,339,154.22 27.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283,386.74 593,231,777.34 2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9 1.10 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6% 26.39% -9.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164,514,692.93 5,588,744,188.63 8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28,296,982.63 2,554,183,024.95 163.42

股本 733,333,300.00 55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9.17 4.64 97.63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14,808,413.3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52%；营业利润

1,011,177,948.0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6,029,

006.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2,

283,386.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1%。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资产总计10,164,514,692.93元， 比本报告期初增长

81.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6,728,296,982.63元，比本报告期初增长163.42%。 主

要原因是2022年6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及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披露过2022年度相关业绩预告、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盈利预

测公告。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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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

的公告》，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11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5条和《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

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 公司披露本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不适用，根据公司已披

露的2022年度业绩预

告情况及公司与会计

师事务所预沟通情况，

目前公司未触及任一

情形，最终以年度审计

报告意见及数据为准。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2021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上述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营业收入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22年5月6日起，对公司股票

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由“雪松发展”变更为“*ST雪发”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9.3.1条第一款

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

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

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

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

核同意。 ”

若公司2022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情形之一， 公司股票可能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

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2021年

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消除中。 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2、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变动区间为163,

000.00万元至244,50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变动区间为111,800.00万元至167,70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0,800.00万元至-20,600.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8,300.00万元至-18,9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2022年度业绩

预告》（公告编号：2023-002）。

3、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告编号 公告内容 公告日期

2023-003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3年1月31日

2023-004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3年2月14日

4、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3年4月29日， 在年度报告披露

前，公司将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1283� � � � � � � �证券简称：聚胶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1,033,48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为1.29%，限售期为自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上市

之日起6个月；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52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并于2022年9月2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8,000万股，其中有流通

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61,033,48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6.29%；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18,966,513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

033,48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29%，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该部

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3月2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

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网下发

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开始计算。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03.348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29%。

2、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

本公告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033,487股，占公司总股本1.2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6,485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类型 限售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限售股

1,033,487 1.29 1,033,487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

东中，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亦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形。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1,033,487 76.29 -1,033,487 60,000,000 75.00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60,000,000 75.00 0 60,000,000 75.00

首发后限售股 1,033,487 1.29 -1,033,487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66,513 23.71 +1,033,487 20,000,000 25.00

三、总股本 80,000,000 100.00 0 80,000,000 100.00

注： 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2023年2月13日

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

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

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首次

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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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5日起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出现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11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192022004号）。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1、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且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 。

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所规定的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2、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192022004号）。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立

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可能会影响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若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被审计师出具非无保留意见，公司将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所规定的

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3、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

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二、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所规定的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具体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三、公司股票停牌安排及终止上市决定

若公司股票出现终止上市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披露日为

非交易日的，自披露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停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4条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触及上述表

格所列《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日后15个交易日内，根据上市

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四、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3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01)；于2023年2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6)。

本公告为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五、其他事项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预计披露日期为2023年4月29日。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

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信息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

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

的通知》（上证发〔2023〕5号）要求，公司将在本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

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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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轮胎” 或“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

订)》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5）。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

具了否定意见，认为佳通轮胎按照规范和指引建立并实施了企业内部控制，但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佳通轮胎在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的情况

下与关联方进行了该议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上述情况导致佳通轮胎的关联交

易授权与批准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会从既减少关联交易、又尽量避免因经营模式的调整给福建佳通轮胎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 ）增加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从2021年开

始，国内采购由原本通过关联方采购逐步改由福建佳通直接采购。从2022年开始，国

外关联采购已逐步改由福建佳通直接采购，从而继续推进降低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并

努力就降低其余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可能性持续进行探索。在没有完善的替代和

解决方案之前，若停止关联交易，会引发福建佳通业务受损并导致严重亏损，可能无

法持续经营，不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22年12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公

司2020年度、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和完成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和未经审计的1-10月完成情况》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目前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第

（三）项的规定，因此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

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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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0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

例为0%，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9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

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

订）》第2.2.4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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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

暨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92022004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

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63)，并于2022年11月30日、2022年12月30日和2023年1月31日

分别披露了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71、临

2022-077、临2023-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

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

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1089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3-017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部分董监高

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

公 告

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以及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董春红、董事王秀强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98），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京新

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均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董事蔡玉瑛、董事

渠桂荣、监事董春红、董事王秀强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00,000股、500,000股、440,000股、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分别为0.56%、0.40%、0.35%、0.35%）。

2022年11月29日、2022年11月30日，公司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新华联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计划进展的相关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15）、《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1%

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 2022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

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董春红、董事王秀强减持计划进展的相关公告《关于公

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9）。 2023年1月10日，公司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减持计划进展的相关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 北京新

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以及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

董春红、 董事王秀强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

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SHENGLIN�HOLDING�

CO.LTD.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94.77 465,387 0.3694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85.06 1,260,001 1.0000

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92.33 512,075 0.4064

蔡玉瑛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83.70 497,325 0.3947

渠桂荣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84.72 435,500 0.3456

董春红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78.33 440,000 0.3492

王秀强 集中竞价交易 2022.11.25-2023.2.24 79.57 361,600 0.287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HENGLIN�

HOLDING�CO.

LTD.

合计持有股份 19,890,000 15.7857 19,424,613 15.41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890,000 15.7857 19,424,613 15.4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北京新华联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1,695,600 9.2822 10,435,599 8.28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695,600 9.2822 10,435,599 8.28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路可可作企业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8,415,000 6.6786 7,902,925 6.27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415,000 6.6786 7,902,925 6.27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蔡玉瑛

合计持有股份 5,805,100 4.6072 5,307,775 4.21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1,275 1.1518 1,327,000 1.05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53,825 3.4554 3,980,775 3.1593

渠桂荣

合计持有股份 4,410,000 3.5000 3,974,500 3.15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2,500 0.8750 963,625 0.76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07,500 2.6250 3,010,875 2.3896

董春红

合计持有股份 2,466,000 1.9571 2,026,000 1.60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6,500 0.4893 356,875 0.28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49,500 1.4679 1,669,125 1.3247

王秀强

合计持有股份 2,014,000 1.5984 1,652,400 1.31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3,500 0.2806 405,467 0.32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60,500 1.3179 1,246,933 0.9896

（注1： 股东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集中竞价减持前持有股份11,

695,600股，与截至2022年11月3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部分董监高减持

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持有公司股份12,632,600股差异系股东在2022年11月7日至

2022年11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937,000股所致；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10,435,599股与截至2023年2月24日持有公司股份9,810,000股差异系2022年12月

13日、2022年12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625,599股所致。

注2：股东王秀强在本次集中竞价减持前持有股份2,014,000股与截至2022年11

月3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持有公

司股份2,214,000股差异系2022年11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200,000股所

致。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

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董春红、董事王秀强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形。 北京新

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他相关说明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2022年11月30日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17）。

3、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

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

董春红、董事王秀强的正常减持行为，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发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京新华

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董事蔡玉瑛、董事渠桂荣、监事董春

红、董事王秀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路可可作

企业有限公司、蔡玉瑛、渠桂荣、董春红、王秀强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1089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3-018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9,424,613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5.42%）的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计划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2023年3月21日-2023年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2,52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2、持有公司9,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79%）的股东北京新华联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即2023年3月21日

-2023年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2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

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3、持有公司7,902,9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27%）的股东路可可作企业有

限公司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2023年3月21日-2023年

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2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6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SHENGLIN�HOLDING�CO.LTD. 19,424,613 15.42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810,000 7.79

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 7,902,925 6.2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SHENGLIN� HOLDING� CO.LTD.

1、减持原因：公司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股份时间、数量及比例：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23年3月21日-2023年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2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5、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二）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减持原因：公司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股份时间、数量及比例：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23年3月21日-2023年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2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5、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三）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

1、减持原因：公司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股份时间、数量及比例：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23年3月21日-2023年9月20日）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52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26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5、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三、承诺情况

（一）公司股东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路可可作企业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所持公司股份，自本企业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

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的，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3、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等有权监管机关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减持计划的参股

股东，将继续支持公司的发展。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拟减持的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4、在本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SHENGLIN� HOLDING� CO.LTD.、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路可可作

企业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79� � � � � � � �证券简称：通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3-003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定期报告

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83,956,392.73 962,288,251.40 33.43

营业利润 49,239,315.44 34,790,224.73 41.53

利润总额 48,745,390.82 54,312,104.03 -10.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431,192.75 50,127,570.35 -13.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54,007.36 29,844,676.73 2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38 -1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4.66 减少0.6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16,051,374.82 1,949,105,016.25 18.8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104,833,437.12 1,077,928,480.38 2.50

股 本 131,689,675.00 131,689,675.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8.39 8.19 2.4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3,956,392.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43%；实现营

业利润49,239,315.4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1.5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431,192.7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37,154,007.3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9%。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16,051,374.82元，较期初增长18.8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1,104,833,437.12元，较期初增长2.50%。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3.43%；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1.5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收入规模和营业利润同比上

涨，同时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减少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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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7,051.29 102,293.56 14.43

营业利润 26,499.68 24,415.33 8.54

利润总额 26,531.12 24,691.94 7.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4,722.02 23,242.76 6.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584.23 13,706.69 2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2.06 1.94 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1% 10.63% 减少0.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2,500.41 277,526.65 9.00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244,515.91 229,166.47 6.70

股本 12,009.00 12,009.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20.36 19.08 6.7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17,051.29万元，同比上升14.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24,722.02万元，同比上升6.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16,584.23万元，同比上升20.99%；2022年末公司总资产302,500.41万元，较期初

增长9.0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44,515.91万元，较期初增长6.7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保持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拓展二、三终端市场，富马酸

比索洛尔片、依托考昔片等产品得以持续增长；同时，近年新上市产品达比加群酯胶囊、卡培

他滨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等及新过评产品继续贡献增量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要财

务指标可能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